《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道路占用费挖掘修复费管理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依据对照表 

阴影为删除内容，划线为改动内容，加黑为增加内容

	现行《办法》
	修改后条文
	依据及参考

	第一条 为严格控制占用、挖掘城市道路，保障城市道路的安全畅通和市容环境整洁，加强我区城市道路占用费、挖掘修复费的管理，规范收费行为，根据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严格控制占用、挖掘城市道路，保障城市道路的安全畅通和市容环境整洁，加强我区城市道路占用费、挖掘修复费的管理，规范收费行为，根据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未修改。

依据：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第六条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道路是指城市规划区内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具备一定技术条件的道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凡在城市规划区内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道路是指中心城区范围内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具备一定技术条件的道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凡在城市道路红线内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修改。

说明：在中央提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要求后，国土空间范围包含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则没有城市规划区的概念了。

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2019年发布）要求：“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2.根据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市级总规一般包括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市域要统筹全域全要素规划管理，侧重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战略部署和总体格局；中心城区要细化土地使用和空间布局，侧重功能完善和结构优化。

	第三条 县级（含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负责本行政区内城市道路占用费、挖掘修复费的收取。
	第三条 县级（含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负责本行政区内城市道路占用费、挖掘修复费的收取。
	修改。

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第六条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原则上不得占用、挖掘城市道路。
  因特殊需要必须临时占用道路兴建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基建施工、堆物堆料、停放车辆、搭建棚亭、摆设摊点、设置广告标志或其他临时占道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城市市政养护部门办理占用道路申请和审批手续，领取占道许可证并交纳占道费。
  因施工、抢修地下管线或其他情况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城市市政养部门办理挖掘道路申请和审批手续，领取挖掘许可证。任何损坏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时限及时予以修复，不能及时修复或没有修复能力的要按损坏程度和挖掘修复收费标准交纳挖掘修复费。
  占用、挖掘许可证由自治区建设厅统一印制。市政工程施工、养护维修作业和经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占用道路建立的集贸市场以及企业厂区内自用道路不属于本办法收费范围。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原则上不得占用、挖掘城市道路。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道的单位和个人，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占用；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交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挖掘；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任何损坏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时限及时予以修复，不能及时修复或没有修复能力的要按损坏程度和挖掘修复收费标准交纳挖掘修复费。
   市政工程施工、养护维修作业和经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占用道路建立的集贸市场以及企业厂区内自用道路不属于本办法收费范围。
	修改。

依据：

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

第三十一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占用。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不得损坏城市道路；占用期满后，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恢复城市道路原状；损坏城市道路的，应当修复或者给予赔偿。

第三十三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提交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挖掘。

第三十七条　占用或者挖掘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城市道路的，应当向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交纳城市道路占用费或者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21年修正）第三十二条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应当事先征得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2.《城市道路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等相关国家文件中未有占用、挖掘许可证印制和领取的规定。

	第五条 城市市政养护部门在办理占道和挖掘审批手续时，涉及影响交通的，需征得城市公安交警部门同意。
	
	删除

说明：已在上一条中明确。

	第六条  占道费标准按所占道路等级、占道类型（经营性、非经营性或其他占道）及使用性质等因素确定。
    挖掘修复费标准按道路的结构、使用年限、损坏程度及当年材料费等因素确定。
	第五条  城市道路占用费标准按所占道路等级、占道类型（经营性、非经营性或其他占道）及使用性质等因素确定。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标准按道路的结构、使用年限、损坏程度及当年材料费等因素确定。挖掘修复涉及特殊结构或非常规市政材料,价格与常规修复单价差异较大时,可另行委托具有相关资质单位编制专项修复单价,并报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核确定。
	修改。

依据：

1.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规范城市道路占用费、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名称。

2.参考《山西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收费标准（2025年）挖掘修复涉及特殊结构或非常规市政材料,价格与常规修复单价差异较大时,可另行委托具有相关资质单位编制专项修复单价,并报市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核确定。

	第七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起之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并依照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收费标准中规定的建成周期系数加收挖掘修复费。
	第六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县级及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并依照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收费标准中规定的建成周期系数加收挖掘修复费。
	修改。

依据：

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

第三十三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占道费和挖掘修复费由城市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城市市政养护部门统一征收，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用于城市道路的建设、维护和管理。使用时，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财政部门审核后按计划拨付并实施监督。其他单位和部门均不得收取此类费用。
	第七条  城市道路占用费和挖掘修复费由城市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征收，按照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相关规定纳入同级国库,纳入一般公共预算。
	修改

依据：

1.《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2016年）

第七条　各级财政部门是非税收入的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非税收入应当全部上缴国库，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占用、挪用、坐支或者拖欠。

第十八条　非税收入收缴实行国库集中收缴制度。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2020年）

第五条  各部门预算应当反映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给本部门的所有预算资金。各部门预算收入包括本级财政安排的预算拨款收入和其他收入。

3、《财政部关于印发2025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通知》（财政〔2024〕67号）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科目中包括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修复费。

	  第九条  占道费具体收费标准由自治区建设厅根据本办法提出意见报自治区物价局、自治区财政厅核定、调整。挖掘修复收费标准由自治区建设厅征得自治区财政厅、物价局同意后制定调整，并报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物价局备案。
	城市道路占用费的收费标准，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拟订，报同级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核定；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收费标准，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报同级财政、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修改

依据：

1.《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2016年）

第七条　各级财政部门是非税收入的主管部门。

2.《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价格工作。

3.《城市道路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

第三十七条  城市道路占用费的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拟订，报同级财政、物价主管部门核定；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同级财政、物价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占道费的10％留作收费单位的业务支出及科研、人才培训等使用；3％上缴所在地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1％上缴自治区建设厅，用于城市市政综合管理。
	
	删除：

依据：国务院《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2025）“推进专项收入统筹使用。三年内逐步取消一般公共预算中以收定支的规定，2016年先行取消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及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草原植被恢复费、海域使用金等专项收入专款专用，相应推动修改法律法规，对相关领域支出统筹安排保障。新出台的税收收入或非税收入政策，一般不得规定以收定支、专款专用。

	   第十一条 实施收费前，需到当地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亮证收费，并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第九条  城市道路占用费、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应纳入自治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实施收费时，应使用自治区财政厅监（印）的非税收入票据。


	修改

依据：

1.《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36号）中明确“自2016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各地要按照国办发〔2014〕30号文件要求，建立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制度”

2.财政部《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财税〔2016〕33号）“第二十四条　除财政部另有规定以外，执收单位征收非税收入，应当向缴纳义务人开具财政部或者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起实施。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25年X月X日起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道路占用费挖掘修复费管理办法》（新政发〔1999〕38号）同时废止。


	




